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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
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
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
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
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
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
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
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
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
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七条
指出，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
有难以治疗的疾病，医疗期满，应当由劳动鉴定委员会
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的鉴
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解除劳
动关系，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
待遇。
  本案中，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程序，直接将劳动者
因医病缺勤视为旷工并解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法官提醒，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处于医疗期内的劳动者给
予了特殊保护，禁止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在医
疗期满后，用人单位并不能自动获得劳动合同的解除
权，需要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进行鉴定，考察劳动者能
否从事原工作或为其另行安排工作。

基本案情

  李某在某公司从事储存库保管员工作。2022年8月
某夜，李某在工作期间私自外出未归，几日后，该公
司得知李某外出被人打伤，治疗未愈。2023年7月，该
公司以李某旷工违反劳动合同为由，向李某发送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李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仲裁委裁定，该公司支付李某病假工资、疾
病救济金共计2万余元，且继续履行该公司与李某之间
的劳动合同。该公司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某系非因工受伤，而是工
作期间私自外出被打伤，在此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在
医疗期满后向员工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能否认
定双方解除了劳动合同？
  青州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
因劳动者过错解除、非过错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李
某系因受伤未到公司上班，并非主观意义上的旷工，
不能因此认定为劳动者存在过错。该公司虽在医疗期
满后向李某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李某未经劳
动能力鉴定，公司也未考察李某医疗期满后能否从事
原工作或为其另行安排工作，该公司在此情况下解除
劳动合同，不符合非过错性辞退的情形。另外，该案
也不属于经济性裁员的情形。因此，法院认定该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该公司与李某之间的
劳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本报记者 张韶华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需考察
是否存在过失性辞退、非过失性辞退以及经济
性裁员等情形。劳动者非因工负伤，在法定医
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随意以旷工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即使医疗期满，用人单位也需履行法
定的劳动能力鉴定与考察程序，确认劳动者无
法从事原工作，也无法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
后，方可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月工资后，解除劳动
合同。

  如果买受人购买的是被执行人名下的房
屋，却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
续，房屋是否会被强制执行？买受人合法权益
该如何维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
有明确规定，法院审理时严格审核买受人是否
符合相关要件，符合法定条件的买受人对房产
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

□本报记者 张韶华

  关于原告刘大庆（化名）与被告张小小（化名）等
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寿光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
17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张小小于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向原告返还借款15万元，并支付利息；被告张小伟
（化名）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决生效后，
张小小未履行法定义务，刘大庆向法院申请执行。
  2023年，寿光市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登记于张小伟名
下的某小区房产。执行中，案外人孙三美（化名）向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涉案房产已通过以房抵债用于抵
顶被执行人张小小所欠债务，应当排除执行。
  经查，2012年4月，张小小向孙三美借款25万元，
张小伟在担保人处签字。后因张小小无力偿还，张小伟
与孙三美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同意以案涉房产抵偿张小
小所欠债务，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28日。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外人孙三美是否可以依据
以物抵债协议，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寿光市人民
法院审理查明，孙三美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该房产所
有权并未转移，对该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张小伟与孙三
美签订以房抵债协议，未到相关部门公证或备案，现涉及
到申请执行人的利害关系，不能排除规避执行的可能性。
另协议约定以该房产抵顶张小小所欠孙三美债务，并不
是抵偿张小伟的债务，且该抵债协议并不是将之前债务
结算转为购房款，而是以清偿债务的方式，在未完成抵债
房产产权转移之前形成了新的债务。房屋转让协议签订
后，虽然孙三美接受该房屋并按时缴纳水电费、物业费
等费用，但是双方在能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条件下一直未
办理过户事宜，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另外，该房产不是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名下，孙三美与张小伟签订以房抵债也不是为了居住，
孙三美的主张显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此，法院
最终认定孙三美对该房产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

基本案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
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明确，金钱债权
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
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
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
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
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
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
记。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
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
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
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
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
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法官表示，以上两条规定在维护不动产买受人合
法权益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十八条侧重于对无
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属于普适性条
款，案外人主体通常为一般买受人。法官会在案件中
严格审核案外人是否符合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四个要
件，本案中因不能确定以房抵债协议真实性和是否结
算支付购房款，故不能按照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排除强
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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